
  

P-A1403-001 教師研究發展績優獎勵作業程序 V6 

文件類別 程序文件   文件編號 P-A1403-001 版次 6 

文件名稱 大同大學教師研究發展績優獎勵作業程序 

制定單位 研發處综合企劃組 

版次 發行日期 修訂內容摘要 核准 

1 97.02.20 大同大學教師申請研究成果獎勵程序 新訂  

2 99.04.28 
依 981112 行政會議修正論文類及專利類申請作業要

點，配合修正申請表文件。 
 

3 99.11.16 增加 6.控制重點。  

4 102.04.19 
配合1011018通過之大同大學教師研究成果獎勵獲學

術及競賽得獎類申請作業要點，新增程序及申請表。 
 

5 106.09.28 

大同大學教師研究發展績優獎勵作業程序 新訂 

註：取代與合併原「大同大學教師研究成果獎勵辦法

(包含論文類、專利類、競賽得獎類申請作業要

點)」、「大同大學產學合作獎勵辦法」。 

 

6 111.11.10 

配合「大同大學教師研究發展績優獎勵辦法」修訂，

更新論文刊登期刊等級及範圍；產學研究計畫增列教

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、其他專案計畫；科技部名稱

修改為國科會；簡化作者序數認定規則。 

 

7    

8    

9    

10    

核准 審查 起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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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目的： 

為鼓勵教師從事研究發表著作、參與產學合作創新研發。 

 

2. 範圍： 

針對本校在職專任教師，頒發「論文著作績優奬」、「產學研究績優奬」。 

 

3. 定義： 

3.1 論文著作：期刊論文、專書著作。不包含技術報告、研討會論文、壁報論文、指

導學生論文。論文須刊登於「大同大學教師研究發展績優獎勵辦法」所列索引或

資料庫所收錄之期刊。專書係指初次出版之專書，不包括「篇章」、「論文集或摘

要集」、「再版書籍」。 

3.2 產學研究：包括產學合作計畫案、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案、國科會大專生研究計

畫案、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、或其他專案計畫。計畫案須以本校校名申請，

獎勵候選人須為該計畫主持人，或為國科會大專生研究計畫案之指導教授。 

 

4. 權責： 

4.1.教師：期刊論文及產學計畫案相關資料須於校務行政系統登錄。 

4.2.研發處綜合企劃組：作業時程公告、彙編審查資料、提請校長聘任評選小組。 

4.3.研究發展績優獎勵評選小組(評選小組)：審議評選，簽請校長核定績優名單。 

4.4 校長：核定得獎名單。 

 

5. 內容： 

5.1. 綜合企劃組公告作業時間→提醒校內教師檢視校務行政系統登錄資料。 

5.2. 以前一年度為期間，彙編各組符合獎勵之「獎勵候選人名單」。 

5.3. 研發處推薦校內資深教師或研究績優教師 3~7 人擔任評選小組，簽請校長同意後

派任。 

5.4. 評選小組依「獎勵候選人名單」進行評選審議。 

5.5. 簽請校長核定最終名單，並於公開場合頒獎。 

 

6. 控制重點： 

6.1. 評選作業方式是否公開宣達。 

6.2. 是否請校長派任「獎勵評選小組」進行評選審議。 

 

7. 相關文件： 

大同大學教師研究發展績優獎勵辦法。     (W-A1403-001)    

 

8. 使用表單： 

附表壹、「論文著作績優獎」獎勵評分項目及評選原則。 

附表貳、「產學研究績優獎」獎勵評分項目及評選原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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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壹：「論文著作績優獎」獎勵評分項目及評選原則： 

 

一、 「論文著作」包括期刊論文、專書著作。論文不包含技術報告、研討會論文、壁報

論文、指導學生論文。論文須刊登於本附表第五點所列索引或資料庫所收錄之期

刊。專書係指初次出版之專書，不包括「篇章」、「論文集或摘要集」、「再版書籍」。 

二、 論文著作評選案件之期間認定，期刊論文以正式出刊日為準，專書以正式出版日為

準。 

三、 期刊論文掃描檔須上傳至本校校務行政資訊系統並可供下載查閱。 

四、 依論文發表之期刊類別及作者序為獎勵評比之參考因素。期刊類別以點數計算，最

高 30 點。再加考量作者序，乘以百分比計算得獎勵有效點數，各作者序得百分比

數依附表所示。 

附表 

      作者序        

作者數 

1st 2nd 3rd 4th 5th (以上) 

1人  100%        

2人  70%  30%      

3人  60%  25%  15%    

4人  50%  25%  15%  10%   

5人(以上)  45%  20%  15%  10%  10% 

五、 各期刊所屬類別之評分準則分四等級如下： 

第一等：SCIE（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）、SSCI（Social Science Citation 

Index）、A&HCI（Arts &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），得 30 點。 

第二等：TSSCI（Taiwan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）、THCI（Taiwan Humanities 

Citation Index）所列一級期刊，得 25 點。 

第三等：TSSCI（Taiwan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）、THCI（Taiwan Humanities 

Citation Index）所列二級期刊，得 15 點。 

第四等：TCI-HSS（國家圖書館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）、Scopus 資料

庫、EI（Engineering Index 含 Compendex），得 7 點。 

六、 有效之作者序與作者數： 

(一) 通訊作者(Corresponding Author)，視為第一作者，如原記載為第一作者但非

通訊作者，須退為第二位，其餘類推，以下各點依重新調整後之作者序判定。

若有兩位以上通訊作者，原則以排名於前位之通訊作者為該論文之唯一通訊

作者，其餘視為一般作者。 

(二) 獎勵候選人為第一作者時，列名於其後之本校教師，需列入作者序作者數計

算；其他身份作者均不計算。 

(三) 獎勵候選人非第一作者時，列名於其前之本校教師及非具候選資格作者，需

列入作者序作者數計算。列名於其後之本校教師，需列入作者序作者數計

算；列名於其後之非具候選資格作者，不論人數均以 1 名作者數計算。非具

候選資格但兼具本校學生身份作者(於論文作者處有刊登本校名稱或其所屬

系所單位名稱)，不列入作者數計算。 



  

P-A1403-001 教師研究發展績優獎勵作業程序 V6 
七、 專書著作需有 ISBN 號，與在校教學研究領域相關得 30 點；與在校教學研究領域

無關得 10 點。再加考量作者序，乘以百分比計算得獎勵有效點數，各作者序得百

分比數依附表所示。 
 

附表： 

 

 

八、 論文著作須以本校校名發表。使用之國家名稱不得為貶抑國家地位之名稱，例如

「中國台灣省(Taiwan, Province of China)」、「中國台灣(Taiwan, China 或 China 

Taiwan)」、「中國台北(Taipei, China 或 China Taipei)」等。 

 
 

 

 

      作者序        

作者數 

1st 2nd 3rd 4th 5
th

(以上) 

1人  100%        

2人  70%  30%      

3人  60%  25%  15%    

4人  50%  25%  15%  10%   

5人  45%  20%  15%  10%  1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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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貳：「產學研究績優獎」獎勵評分項目及評選原則： 

 

一、 「產學研究」包括產學合作計畫案、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(以下簡稱國科會)專題

研究計畫案、國科會大專生研究計畫案、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、或其他專案計

畫。計畫案須以本校校名申請，獎勵候選人須為該計畫主持人，或為國科會大專生

研究計畫案之指導教授。 

二、 產學研究評選案件之期間認定，以合約簽約日或計畫生效日為準。 

三、 產學合作計畫案，須在本校校務行政系統登錄計畫案之相關資料。且須完成計畫結

案，合作機構與計畫主持人無應付學校款項。 

四、 獎勵點數計算依下原則： 

(一)產學合作計畫案、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案，以實際撥入本校，並扣除合作機構

分包額度及本校配合款後之金額為基準，該金額除以 100,000 元，換算得獎勵

點數。如為多年期計畫以該年度核定金額為基準。 

(二)國科會大專生研究計畫案，以案件數直接換算點數：每一案可得 2 點。 

 

 


